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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章 技术规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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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00 章 总 则

1、101.01-1 条修改为：

1. 本规范适用于延崇高速公路（北京段）工程环保标段施工及

管理。

本工程全部分项工程质量达到交通运输部《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

定标准 第一册 土建工程》（JTG F80/1—2017）中的合格等级标准，

主要分项工程评分值不低于 92 分。如技术规范、图纸设计、《公路

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第一册 土建工程》（JTG F80/1—2017）等现

行标准规范要求不一致时，按标准较新、较高者执行。

2、101.04 增加第 5 条，内容如下：

5.本规范系依据《公路工程标准施工招标文件》（2018 年版）为

本工程招标而编写的专用本，凡技术规范中所出现的本规范皆指此文

件。

3、101.08 修改第 2 条

2.在施工期内，承包人应按照合同条款要求办理保险，包括建筑

工程一切险、第三者责任险和农民工工伤保险。保险期限自投保工程

动工日起生效，至签发交工验收证书后终止。

4、102.01-4 增加第（4）-（6）：

（4）承包人在施工过程中，必须记录下所有必要的数据，包括

施工记录、各种照片和录像等，并建立工程信息管理系统，包括工程

网络管理系统、施工现场监视系统等。根据发包人要求统一实施及管

理，产权归发包人所有，设备统一回收。所有的数据（包括图片和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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像）按发包人对承包人信息管理要求以电子文档的形式通过互联网或

其他介质传送给发包人。

（5）承包人必须配备与发包人相兼容的相关设备，确保数据传

输的准确性和及时性。

（6）承包人要配备足够的专职数据采集人员，他们应熟练操作

相关硬件设备和使用各种文档编辑、数据采集等软件。

5、102.01 增加第 5 条，内容如下：

5.文明施工

（1）现场施工人员需佩带标牌和戴好安全帽。

（2）施工现场清洁整齐，各种材料分仓堆放有序、标识清晰。

（3）全线统一设置施工标段起、终点设置长久固定醒目的标志

牌各一块，材料及规格按监理人要求制作。标志牌的内容应包括：工

程名称、工程地点、施工范围、开竣工日期、发包人名称、设计单位

名称、承包人名称、监理名称。标牌规格尺寸及所用材料应符合监理

人要求。标志牌的制作、设置费用已包括在相应合同单价中，不再另

行支付。

（4）作业人员要严格遵守文明、安全施工的强制性标准。如《北

京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管理办法》[2013]（市政府令第 247 号）、《建

设 工 程 施 工 现 场 安 全 防 护 、 场 容 卫 生 及 消 防 保 卫 标 准 》

（DB11/945-2012）、《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技术规范》

（GB50720-2011）、《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环境与卫生标准》（JGJ

146-2013）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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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按照北京市路政局京路城养发[2006]70 号文的要求，作好

占道作业施工现场围挡的设置工作。

（6）为减少施工现场的扬尘，对施工场地存土场裸露地面均用

绿网覆盖（除施工便道、施工中的工作面），并按 102.11-4 条相关规

定喷洒水，减轻扬尘。

（7）根据《北京市环境噪声功能区划》，声环境分别执行《城市

区域环境噪声标准》（GB3096-2008）1～4 类标准：其中居民区、学

校、医院等敏感点附近执行 1类标准，商业、居住混杂区执行 2 类

标准，工业区执行 3 类标准，交通线两侧执行 4类标准。在居民聚

集区或其他噪声敏感建筑物（如学校、医院等）附近施工时，当噪声

超过规定时，应及时采取措施，减少施工活动对沿线居民的干扰。同

时应对施工作业人员，在噪声较大的现场作业时，应采取有效的防护

措施。

（8）所有施工场地禁止明火取暖。

6、102.04增加第 8 条为：

8.提供施工工艺图的同时要按监理人的要求提供相对应的电子

文件。提供施工工艺图及电子文件所需费用，含在相关项目的价格之

中，不再另行支付。

7、102.06-2（3）款修改为：

（3）材料采用分类分仓堆放、树立标识牌的贮存方式，石灰、

粉煤灰和水泥等粉质材料应有遮盖及防潮防水措施。应保证其质量的

完好并适应工程进度的要求，同时应不污染环境，又便于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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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、102.07 增加第 3 条，内容如下：

3.承包人采用数码技术拍摄的工程进度照片和录像应通过电脑

管理系统及时上传给监理人。

9、 102.11-1（1）修改为：

（1）承包人在工程施工中，应严格遵守国家环境保护部门有关

规定，和《开展交通工程环境监理工作实施方案》（交环发[2004]314）

等文件的要求。承包人有责任采取有效措施以预防和消除因施工造成

的环境污染，对工程范围以外的土地及植被应严格保护，并应保证发

包人避免由于污染而承担的索赔或罚款。如发生索赔和罚款应由承包

人负责。

10、 102.11-1（4）修改为：

（4）承包人应遵守国家和地方所有关于控制环境污染的法律和

法规，以及相关部门颁发的标准、规范，如：

1）环境空气质量执行《环境空气质量标准》（GB3095-2012）二

级标准；

2）地表水执行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838-2002）II 类标

准；

3 ）施工营地锅炉执行北京市地方标准《锅炉污染物综合排放标

准》（DB11/139-2007）B 区标准；

4 ）污水排入地表水体及其汇水范围的执行《北京市水污染物排

放标准》（DB11307-2005）中的相关规定；排入城镇污水处理厂的执

行上述标准中的相关规定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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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）严格执行北京市交通委员会路政局关于印发《北京市交通路

政行业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（2017 年修订）》的通知（京交路办发

〔2017〕37 号）、《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

预案（2016 年修订）的通知》（京政发〔2016〕49 号）、《北京市交

通委员会关于印发北京市交通行业空气重污染应急分预案（2016年

修订）的通知》（京交安全发〔2016〕125 号）、《关于建设工程施工

工地扬尘排污收费标准》的通知（京发改〔2015〕265 号）、《关于建

设工程施工工地扬尘排污费征收有关工作》的通知（京环发〔2015〕

5 号）、《北京市交通委员会路政局关于转发符合本市第四阶段非道路

移动机械汇总目录的通知》（京交路建发〔2018〕142 号）、《北京市

环境保护局关于符合本市第四阶段非道路移动机械汇总名录的函》京

环函〔2018〕145号等相关标准及通知。

11、 102.11-1 增加第（7）款：

（7）如果是由于承包人的过失、疏忽或者未按照图纸和监理人

指示安装永久性的环境保护工程而导致需要采取环境保护措施，那么

这部分工作的费用应由承包人负担，否则按照监理人指示办理。

12、 102.13-1 增加（8）款：

（8）承包人应认真贯彻落实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公路工程建

设安全生产监管工作意见的通知》（京政办函[2011]103 号）、《公路水

运工程施工安全标准化指南》和《北京市交通路政行业安全生产监督

管理办法》（京交路安发[2011]228 号）等有关规定。

13、 增加 102.14 小节内容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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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2.14工程施工有见证取样和送检执行《北京市建设工程见证取

样和送检管理规定(试行)》的通知（京建质〔2009〕289 号）的有关

规定及满足监督部门有关要求。

14、 104.01-2 条修改如下：

2.承包人应建立施工与管理、现场监理所需的与工地较近且满足

正常工作生活的办公室、住房、医疗卫生、车间、工作场地、仓库与

贮料场及消防设施。承包人驻地建设同时应满足《北京市交通委工地

民工管理二十项标准》中的相关要求。

15、 105.01 增加第 5 条：

5.为建立科学系统的施工标准化体系，提高建设管理水平，全面

提升工程质量和品质，承包人应严格按照《北京市公路工程施工标准

化指南（试行）》的相关要求进行施工。承包人驻地建设及加工场、

民工宿舍等临时用地区域，应按照交通运输部及北京市公路工程施工

标准化和平安工地等相关规定，经监理人审批后建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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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700章 绿化及环境保护

16、 706.03-2 修改为：

2. 金属结构声屏障

（1）一般要求

a. 金属构件制作的规格、尺寸应符合图纸要求，构件焊接不得

有裂纹、未熔合、夹渣和未填满弧坑等缺陷。

b. 金属立柱、联接件和声屏障屏体在运输时，应采取可靠措施

防止构件变形或防腐处理层损坏。严禁安装变形的构件。

c. 固定螺栓紧固，位置正确，数量符合图纸要求，封头平整无

蜂窝、麻面。

d. 屏体与基础的连接缝密实，符合图纸要求。

e. 构件间连接应考虑安全、密封、防渗水积水及构件的可更换

性。

f. 声学构件应安全、牢固、可靠地安装在支撑件上。声学结构与

支撑构件的连接必须紧密可靠，必须具有足够的密闭性。安装在桥梁

上的隔声板应有防脱落装置。

g. 声学构件之间、声学构件与地面、桥涵护栏之间，必须密贴，

稳固不漏声。除非有排水要求，声学构件与基础地面之间不得有缝隙。

h. 钢筋混凝土桩基础应符合设计要求及本规范 400章相关内容

规定，外露地梁混凝土表面要求光滑、平整、颜色一致符合桥梁外露

面相关检测验收标准。

i. 基础施工尽量减少对公路路基的扰动，做好公路设施的保护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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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。混凝土基础施工时超挖部分必须用同标号砼灌注。

j. 因基础施工破坏的路基边坡坡面应进行恢复。原边坡砌块拆除

后妥善保存，在恢复过程中不完整的不得使用，需重新购置。恢复的

绿化苗木须保证成活，且与原绿化景观相协调。

k.声屏障材料必须通过耐久性验证以检验材料的疲劳度；

l.声屏障构件应力求简单、标准化, 便于施工安装和养护维修；

m.正常使用条件下声屏障主体结构设计使用寿命 50年，吸隔声

单元板的使用寿命 25年，并应具备便于更换吸隔声单元板的条件；

n.材料与材料、单元板与单元板、单元板与立柱、单元板与桥面、

单元板与基础之间的连接应有抵抗荷载、抵抗伸缩变形、避免噪声泄

漏和二次结构噪声的相应结构措施；

o.金属声屏障声学性能要求:降噪系数≥0.7，计权隔声量≥30dB，

非金属声屏障声学性能要求: 降噪系数≥0.6,计权隔声量≥30dB

p.吸声材料应具有良好的防潮性能，在雨水冲刷和高湿度条件下

吸声性能和其它性能变化较小；材料的排水性良好，以避免构件内部

积水。

（2）插装吸、隔声板声屏障

a. 按图纸的要求施工，在规定的位置浇筑钢筋混凝土柱桩基础，

并在柱桩顶部预埋钢板和螺栓；在柱桩间浇筑混凝土联系梁。混凝土

浇筑的施工要求应符合本规范第 410节的规定。

b. 钢管立柱与柱桩顶部预埋钢板连接应牢固，立柱两侧焊接的

嵌口槽钢，其焊接位置应准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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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. 在立柱间插装消声板元件，应用压紧件使元件插装牢固。

d. 钢管立柱及嵌口槽钢应按图纸要求进行防锈处理。

（3）施工注意事项

a. 声屏障 H型钢立柱、连接件、加劲肋及法兰盘等钢铁件的表

面防腐采用热浸锌处理，要求镀锌量大于 600克/平方米。

b. 吸声隔声单元板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。

c. 钢立柱准确就位后，通过调试螺栓上螺母的松紧增减钢垫片，

进行钢立柱水平、竖直度的调准。

d. 安装立柱盖板时，应该保证钢立柱顶部高差的一致。

e. 施工中的各项技术问题，应严格按照有关的施工技术规范及

规程执行。

f. 本图中桩号为设计桩号，具体位置以现场情况为准。

g. 施工前应注意隔音屏与灯杆基础、交通安全标识、信号设施

设置的相互位置。如有冲突请及时联系设计单位。

h. 施工前应查明基础下面的地下管线埋设情况，如与图纸发生

矛盾，应与设计单位及时联系解决。

i.声屏障安装不能遮蔽原有的交通标识或标牌，如果发生该情况

应采取相应措施加以处理。

17、 706.04-2增加第（4）项：

（4）其他检测项目

a. 地梁主筋应连续配筋，钢筋搭接长度不小于 30d，搭接长度范

围内搭接率不大于 5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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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 法兰盘、加劲肋及 H型钢立柱之间需焊接的部位采用等强度

焊接，焊缝高度应不小于 6mm。

c. 声学构件隔声量测定应符合国家标准及相关规范要求。

d. 声学构件吸声系数测定应符合国家标准及相关规范要求。

e. 金属材料及覆盖层防腐蚀性能检测，按《人造气氛腐蚀试验

盐雾试验》（GB/T10125-2012）中中性盐雾试验（NSS）要求执行。

f. 热镀锌镀层厚度应≥0.080mm，试验与检测应按《高速公路交

通工程钢构件防腐技术条件》GB/T18226-2015）中 6.1条执行。

g. 构件的防火性能按《建筑材料燃烧性能分级方法》（GB

8624-2012）检验，其燃烧性能应达到 B级。

h. 交工前需采用《声屏障声学设计和测量规范》5.2.1.2间接法

测量现场隔声量。可委托的测量单位需具有国家行政主管部门认可的

环境保护监测资质，如市级或各区县环保局所属的声环境监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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